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志愿服务协议书
甲方：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登记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金穗路9号
邮政编码：510623
乙方：           性别：        国籍：           

居民身份证号码：                护照号码：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户籍所在地：                             

志愿服务期间住址：                  邮编：         

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有关法律、法规，甲乙双方经平等协商同意，自愿签订本协议，共同遵守本协议所列条款。

第一条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盖章之日起生效，自服务期结束时失效。

第二条  甲方根据医院的需求，指派乙方以志愿工作人员的身份，于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开展志愿服务工作。

第三条
  甲方责任：

1、组织、指导乙方开展相关志愿服务活动；

2、给予乙方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具体包括：

（1）工作证件；

（2）工作制服装备；

（3）工作期间的工作餐；

（4）协助志愿者解决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的困难和问题；
3、按规定评估乙方开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依据乙方服务绩效，给予后者相应的激励和表彰。
第四条  乙方责任：

1、遵守甲方的各项规定，服务从甲方的管理。　
2、履行志愿服务承诺，积极参与甲方组织的志愿服务活动；

3、自觉维护甲方和志愿者的形象。

4、不得以志愿服务的名义开展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
第五条  甲方权利：

1、按要求，组织、指导乙方开展相关志愿服务活动；

2、按规定，定期对乙方所开展的志愿服务进行评估；

3、按规定，依法解除本协议。
第六条  乙方权利：

1、参加甲方提供的相关培训及活动；

2、要求获得从事志愿服务的必需条件和必要保障，请求帮助解决在志愿服务活动中遇到的实际困难和问题；

第七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本协议终止：
1、协议期限届满的；

2、协议约定的终止条件出现的；

第八条
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本协议可以解除。
第九条
乙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甲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1、有违反国家法律、法规的行为的；
2、违反甲方的管理规定的行为的；

3、不履行志愿服务承诺或在接受甲方评估时，未能通过的；

4、有损害甲方、志愿者形象的行为的；

5、以志愿服务的名义开展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
如甲方依据本条提前解除协议，无需就此予以乙方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

第十条
甲方有下列情况之一的，乙方有权单方解除本协议：
1、组织乙方参与违反法律、法规和国家政策的活动；

2、组织乙方以志愿服务的名义参与任何以赢利为目的的活动；

3、违反志愿者管理规定
5、损坏乙方形象。

如乙方依据本条提前解除协议，无需就此予以甲方任何形式的赔偿或补偿。

第十一条
如本协议订立时所依据的客观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致使原协议无法履行，甲、乙双方经协商不能达成变更协议的，甲方可以解除本协议，但应当提前7日以书面形式通知乙方。

第十二条
如乙方因违反本协议项下的规定，导致甲方面临任何第三方的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或使甲方因此遭受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甲方有权要求乙方采取足够而适当的措施，以保证甲方免受上述索赔、诉讼或仲裁等要求的任何影响。同时甲方就其因此而遭受的任何名誉、声誉或经济上的、直接或间接的损失有权进一步向乙方索赔。

第十三条
甲、乙因履行本协议发生争议，应协商解决；协商无效的，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第十四条
本协议未尽事宜或本协议规定与今后国家、广州市有关规定相悖的，按有关规定执行。

第十五条  本协议一式两份，具有同等效力。甲、乙双方各执一份。

甲方（盖章）：                    乙方（签字）：

广州市妇女儿童医疗中心

 签订日期：20   年   月   日        签订日期：20   年   月   日

２

